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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2018年第2号）

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募集申请经中

国证监会2017年5月3日证监许可【2017】635号文准予注册。 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于2017年8月25日正式生效。

【重要提示】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

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

基金。投资人购买本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

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本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

值，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

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

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投资者在

获得基金投资收益的同时， 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可

能包括：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本基金

特有的风险等。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

负担。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

总数的50%，但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基金管理人无

法予以控制的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基金合

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招募说明书主要

向投资者披露与本基金相关事项的信息，是投资者据以选择及决定

是否投资于本基金的要约邀请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

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

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并按照

《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

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

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至2018年8月24日，基金投资组合

报告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本信

息如下：

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31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31、37、39、40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设立日期：2010年7月28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

518号

开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批准文号： 证监许可[2013]

113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21）63325888

联系人：廉迪

股东情况：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0%的股权。

公司前身是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总部，

2010年7月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设立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

518号）批准，由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亿元，在原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总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是国内首

家获批设立的券商系资产管理公司。

（二）主要人员情况

1、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潘鑫军先生，董事长，1961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

级经济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长宁区办事处愚园路分理处

出纳、副组长，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长宁区办事处愚园路分理处党支

部书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整党办公室联络员，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组织处副主任科员，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长宁支行工会主席、副行长

（主持工作）、行长、党委书记兼国际机场支行党支部书记，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董事长兼总裁，汇添富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金

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执行董事，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东方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文忠先生，董事，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经济

师。 曾任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万国证券办公室主

任助理、发行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总裁助理兼总

裁办公室副主任，野村证券企业现代化委员会项目室副主任，东方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证券投资业务总部总经理，杭

州东方银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金融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董事、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上

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杜卫华先生，董事，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学硕士、经

济学硕士，副教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师，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部经理，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营运管

理总部总经理，人力资源管理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职工监事。 现

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工会主席、纪委委员，上海东方证

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任莉女士，董事、总经理、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负责人、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1968年出生，社会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拥

有十多年海内外市场营销经验，曾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

理业务总部副总经理，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联席总经理。现任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合规总监兼首席风险官（代行）、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合规负

责人（代行）。

杨斌先生，董事，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曾任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处科员，上海证监局稽查处

科员、案件审理处科员、副主任科员、案件调查一处主任科员、机构

监管一处副处长、期货监管处处长、法制工作处处长；现任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兼合规总监兼稽核总部总经理、上海东证

期货有限公司董事、东方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东方花旗

证券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2、基金管理人监事

陈波先生，监事，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 曾任东

方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副总经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办

副主任、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现

任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3、经营管理层人员

任莉女士，总经理（简历请参见上述关于董事的介绍）。

饶刚先生，副总经理，197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 曾任兴业证券

职员，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兼基金经

理、总经理助理，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上海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募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

理。曾荣获中证报2010年金牛特别基金经理奖（唯一固定收益获奖

者）、2012年度上海市金融行业领军人才， 在固定收益投资领域具

有丰富的经验。

周代希先生，副总经理，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曾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部经理、 金融创新实验室高级经理、

固定收益与衍生品工作小组执行经理， 兼任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 现任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荣获“证券

期货监管系统金融服务能手” 称号等，在资产证券化等结构融资领

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卢强先生，副总经理，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

冶金部安全环保研究院五室项目经理，华夏证券武汉分公司投资银

行部业务董事，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客服总监、综合

行政部行政总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销售部销售总监，海

通证券客户资产管理部市场总监，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渠道发展部总监兼机构业务部总监、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现任上

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市场部总经理。

张锋先生，副总经理，197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 曾任上海财政

证券公司研究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上海融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研究员，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票投资副总监、基金

经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投资部总监、执行董事、

董事总经理。现任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私募

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拥有丰富的证券投资经验。

林鹏先生，副总经理，197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 曾任东方证券

研究所研究员、资产管理业务总部投资经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部投资经理、专户投资部资深投资经理、基金投资

部基金经理、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现任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募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拥有丰富的证券投资经

验。

4、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

任莉女士，首席风险官兼合规总监（代行）（简历请参见上述

关于董事的介绍）。

5、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合规负责人（督察长）

任莉女士，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合规负责人（代行）（简历

请参见上述关于董事的介绍）。

6、本基金基金经理

纪文静女士，生于1982年，江苏大学经济学硕士，自2007年起

开始从事证券行业工作。历任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投

资研究经理、销售交易经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投资交易

部总经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监。 现

任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募固定收益投资部副经理、基

金经理。 2015年7月起任东方红领先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睿逸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任

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5年10月起任东方红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 2015年11月起任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东方

红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6年5月起任东方红稳

添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6年5月至2017

年8月任东方红汇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6年6月至

2017年8月任东方红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6年8

月起任东方红战略精选沪港深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6年9月起任东方红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6年11月起任东方红益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7年4月起任东方红智逸沪港深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7年8月起任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徐觅先生，生于1984年，复旦大学管理学学士，自2007年起开

始证券行业工作。历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基金事务部基金

会计、交易管理部债券交易员，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

债券交易员，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助理，上

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固定收益投资部投资经理。现任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募固定收益投资部基金经理。

2016年12月起任东方红益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7年8月起任东方红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东方红汇阳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7年9月起任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和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2018年3月起任东方红目标优选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 2018年5月起任东方红配置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

李燕女士，生于1978年，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自2001年

起开始证券行业工作。 历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部职

员，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基金会计、基金会计主管、总监助

理、副总监，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研究部业务

总监。现任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募固定收益投资部基

金经理。 2017年10月起任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7、公募产品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公募产品决策委员会成员构成如下：主任委员饶刚先生，委员

林鹏先生，委员刚登峰先生，委员纪文静女士，委员周云先生。

列席人员：任莉女士。

8、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工商银

行” ）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成立时间：1984年1月1日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

注册资本：人民币35,640,625.71万元

联系电话：010-66105799

联系人：郭明

（二）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2018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212人，平

均年龄33岁，95%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高管人员均拥

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大陆托管服务的先行者，中国工商银行自1998年在国

内首家提供托管服务以来，秉承“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的宗旨，依

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管理模式、先进的

营运系统和专业的服务团队，严格履行资产托管人职责，为境内外

广大投资者、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

托管服务，展现优异的市场形象和影响力。 建立了国内托管银行中

最丰富、最成熟的产品线。 拥有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

资产、 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年金基金、QFII资产、

QDII资产、股权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基金公司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QDII专户资产、ESCROW等门类齐全的托管产品体系，

同时在国内率先开展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可以为各类

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服务。 截至2018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共托

管证券投资基金874只。 自2003年以来，本行连续十五年获得香港

《亚洲货币》、英国《全球托管人》、香港《财资》、美国《环球金

融》、内地《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境内外权威财经媒体评

选的61项最佳托管银行大奖； 是获得奖项最多的国内托管银行，优

良的服务品质获得国内外金融领域的持续认可和广泛好评。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1)直销中心

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31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37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电话：（021）33315895

传真：（021）63326381

联系人：廉迪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2）网上交易系统

网上交易系统包括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www.dfham.

com）、东方红资产管理APP和管理人指定且授权的电子交易平台。

个人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dfham.com）、东方红

资产管理APP和基金管理人指定且授权的电子交易平台，在与基金

管理人达成网上交易的相关协议、 接受基金管理人有关服务条款、

了解有关基金网上交易的具体业务规则后，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

易系统办理开户认购等业务。

2、代销机构

（1）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公司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5号天华信息科技园南区3C

座7楼（天天基金）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电话：021-54509988

传真：021-64385308

联系人：胡阅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http://www.1234567.com.cn/

（2）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6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金煜

联系电话：021-68475888

传真：021-68476111

联系人：王景斌

客服电话：95594

公司网站：www.bosc.cn

（3）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电话：（021）20211842

传真：(021)� 68596916

联系人：黄琳

客服电话：4007009665

公司网站：www.ehowbuy.com

（4）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2

楼B1201-1203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电话：020-89629099

传真：020-89629011

联系人：黄敏嫦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5）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2号民建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李露平

电话：010-59601366-7024

传真：010-62020355

邮政编码：100029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000

公司网站：www.myfund.com

（6）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2层、23层、25层－29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13层、21层－23层、25

层－29层、32层、36层、39层、40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电话：（021）63325888

联系人：黄静

客服电话：（021）95503

公司网站：www.dfzq.com.cn

（7）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32号东码头园区C栋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朱了

电话：86-21-80358749

传真：021-38509777

客服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站：www.noah-fund.co

（8）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

二期53层5312-15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座6层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联系电话：021-38789658-5834

传真：021-68880023

联系人：王宫

客服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9）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

楼801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4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电话：0755-33227950

传真：0755-82080798

联系人：童彩平

客服电话：4006788887

公司网站：www.zlfund.cn

（10）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联系电话：（0755）83198888

传真：（0755）83195050

联系人：邓炯鹏

客服电话：95555

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

（11）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

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

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联系电话：010-63636235

传真：010-63636713

联系人：张谞

客服电话：95595

网址：www.cebbank.com

（1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联系人：徐漫霞

电话：86-10-66215533

传真：010-66275654

客服电话：95533

公司网站：www.ccb.com

（13）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电话：021-38637673

联系人：张莉

客服电话：95511

公司网站：www.bank.pingan.com

（1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

法定代表人：尤习贵

联系人：吴麟

联系电话：027-65799999

传真：027-85481900

客服电话：95579

网址：www.95579.com

（15）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深圳市

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港中旅大厦18楼

法定代表人：周易

联系人：张宇明

联系电话：025-83387249

传真：025-� 83387254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16）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500号上海期货

大厦14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35层

法定代表人：卢大印

联系人：张敏圆

联系电话：021-63325888-4259

传真：021-63326752

客服电话：400-885-9999

网址：www.dzqh.com.cn

（17）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传真：0531-68889357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zts.com.cn

（18）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彭纯

联系电话：021-58781234

传真：021-58408483

联系人：陈铭铭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站：www.bankcomm.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

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010-58598853

传真：010-58598907

联系人：赵亦清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层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联系人：陈颖华

经办律师：孙睿、陈颖华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

银行大厦507单元01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02号领展企业广场二座普华

永道中心11楼

法人代表：李丹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陈熹

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乐美昊

四、基金的名称

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货币市场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本金安全的前提下，确保基金资产的高流动性，追求超越业

绩比较基准的稳定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流动性高、信用风险低、价格波动小的短期

金融工具，包括：

1、现金；

2、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

据、同业存单；

3、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

4、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

币市场工具。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其他货币市场工

具的，在不改变基金投资目标、投资策略，不改变基金风险收益特征

的条件下，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可参与其他货币市场工具的

投资。 具体投资比例限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执行。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短期利率变动的预测，采用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

限控制下的主动性投资策略，利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通过

对短期金融工具的积极投资， 在控制风险和保证流动性的基础上，

力争获得稳定的当期收益。

1、资产配置策略

基于对国家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的深入研

究以及对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资金供求、资金流动性、货币市场与资

本市场的资金互动、市场成员特征等因素的客观分析，形成对未来

短期利率走势的判断， 并据此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收益率水平、资

产的流动性、和风险特征，确定投资组合的总体资产配置策略。

2、个券选择策略

在基金投资的个券选择上， 本基金首先将各券种的信用等级、

剩余期限和流动性进行初步筛选；然后，根据各券种的收益率与剩

余期限的结构合理性，评估其投资价值，进行再次筛选；最后，根据

各券种的到期收益率波动性与可投资量，决定具体投资比例。

3、收益率曲线分析策略

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动态变化以及隐含的即期利率和远期

利率提供的价值判断基础，结合对当期和远期资金面的分析，寻求

在一段时期内获取因收益率曲线变化而导致的债券价格变化所产

生的超额收益。 具体策略分为子弹策略、哑铃策略和梯子策略。

4、套利策略

不同交易市场或不同交易品种受投资群体、交易方式、流动性

等因素影响而出现定价差异，从而产生套利机会。 本基金在充分论

证这种套利机会可行性的基础上，适度进行跨市场或跨品种套利操

作，增加超额收益。

5、回购策略

根据回购市场利率走势变化情况，在回购利率较低时，正回购

质押，融资后再投资于短期债券，由此提高基金收益水平。

另一方面，把握收益率峰值的短线机会，如在新股发行、年末资

金回笼时期的季节效应，通过逆回购的方式融出资金以分享短期资

金拆借利率陡升的投资机会。

6、流动性管理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对市场资金面分析以及对申购赎回变化的动态

预测，通过现金库存管理、回购的滚动操作和债券品种的期限结构

搭配，动态调整并有效分配基金的现金流，在保证本基金资产充分

流动性的基础上，获取较高收益。

7、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策略

当前国内资产支持证券市场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为主，仍处

于初级阶段。因而对于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关键在于对基础资产质

量及未来现金流的分析，评估个券价值和投资风险，选择相对价值

较高的资产支持证券进行分散投资，以降低流动性风险，获得稳定

收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当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本基金定位为现金管理工具， 注重基金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

性，因此采用活期存款利率（税后）作为业绩比较基准。活期存款利

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如果活期存款利率或利息税发生调整，则

新的业绩比较基准将从调整当日起开始生效。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科学

客观的业绩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金时，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后，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

其预期收益和风险均低于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及股票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以下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2018年6月30日。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固定收益投资 498,178,949.87 30.89

其中：债券 498,178,949.87 30.89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80,782,983.18 36.01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25,266,056.80 32.57

4 其他资产 8,407,219.08 0.52

5 合计 1,612,635,208.93 100.00

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

股。

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1.81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45,104,857.45 2.88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

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

资产净值的 20%。

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48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5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3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

天的情况。

（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1 30天以内 49.07 2.88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20.9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3 60天(含)-90天 22.92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4 90天(含)-120天 3.1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5 120天(含)-397天（含） 6.37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102.51 2.88

4、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情况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限超过

240�天的情况。

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00,170,192.79 6.40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00,170,192.79 6.40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90,021,581.92 5.75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307,987,175.16 19.68

8 其他 - -

9 合计 498,178,949.87 31.83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券

- -

6、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

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180201 18国开01 700,000 70,199,010.56 4.49

2 111786862

17徽商银行

CD165

500,000 49,888,294.75 3.19

3 071800014

18渤海证券

CP005

300,000 30,014,690.08 1.92

4 111818157

18华夏银行

CD157

300,000 29,751,137.93 1.90

5 111806164

18交通银行

CD164

300,000 29,710,062.66 1.90

6 071800013

18东北证券

CP003

200,000 20,000,730.97 1.28

7 170410 17农发10 200,000 19,994,681.63 1.28

8 111816102

18上海银行

CD102

200,000 19,994,363.16 1.28

9 111810238

18兴业银行

CD238

200,000 19,878,208.28 1.27

10 111805126

18建设银行

CD126

200,000 19,854,115.02 1.27

7、“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0.25(含)-0.5%间的次数 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377%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051%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098%

注：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的情

况。

7、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的情

况。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

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 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

示，按照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买入时的溢价和折价，在其剩

余期限内按照实际利率法每日计提收益。

（2） 基金投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投资决策程序说明

本基金持有的18兴业银行CD238（代码：111810238）发行主

体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公司存在重大关

联交易未按规定审查审批且未向监管部门报告等十二项违法违规

行为， 中国银保监会于2018年4月19日对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银保监银罚决字〔2018〕1号），处以5870万元罚款。

本基金对上述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基金合同及公司制度

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会对上述证券继续保持跟踪研究。

本基金持有的前十名证券中其余九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

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形。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4,030.82

3 应收利息 5,636,688.75

4 应收申购款 2,746,499.51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8,407,219.08

（4）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净值比例的分项

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据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

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以下基金业绩数据截至2018年6月30日。

1、 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东方红货币A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17年8月25日至

2017年12月31日

1.3782% 0.0013% 0.1237% 0.000% 1.2545% 0.0013%

2017年8月25日至

2018年6月30日

3.3905% 0.0012% 0.2973% 0.000% 3.0932% 0.0012%

东方红货币B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17年8月25日至

2017年12月31日

1.4637% 0.0013% 0.1237% 0.000% 1.3400% 0.0013%

2017年8月25日至

2018年6月30日

3.6003% 0.0012% 0.2973% 0.000% 3.3030% 0.0012%

东方红货币E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17年8月25日至

2017年12月31日

1.4320% 0.0013% 0.1237% 0.000% 1.3083% 0.0013%

2017年8月25日至

2018年6月30日

3.5220% 0.0012% 0.2973% 0.000% 3.2247% 0.0012%

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1）截止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

（2）本基金合同于2017年8月25� 日生效，自合同生效日起至

本报告期末不足一年。

（3）本基金建仓期6个月，即从2017年8月25日起至2018年2月

25日，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均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

讼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证券账户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

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30%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3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

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 基金管理人于次月前3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

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8%的年费率计

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08%÷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

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 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3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

日期顺延。

（3）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为0.1%/年。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0.25%/年， 对于由B

类降级为A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年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降级后的

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A类基金份额的费率。 B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

服务费率为0.01%/年，对于由A类升级为B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年

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升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享受B类基金份额

的费率。

A类基金份额、B类基金份额和E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计提

的计算公式相同，具体如下：

H＝E×年销售服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

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登记

机构，由登记机构代付给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

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第（4）－（10）项费用，根据

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

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2、 本基金在一般情况下不收取赎回费用。 但当基金持有的现

金、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券以及5个交易日内到期的

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合计低于5%且偏离度为负

时，为确保基金平稳运作，避免诱发系统性风险，对当日单个基金份

额持有人申请赎回基金份额超过基金总份额的1%以上的赎回申请

（超过1%的部分）征收1%的强制赎回费用，并将上述赎回费用全

额计入基金资产。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上述做法无益

于基金利益最大化的情形除外。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在对现有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 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

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

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

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基金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

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

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审议；调高销售服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

销售服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调整管

理费、托管费或销售服务费，需于调整实施前书面告知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

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1、“重要提示” 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

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2、“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基金管理人概况、主要人员情况等

内容进行了更新。

3、“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对主要人员情况、基金托管业务经营

情况、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等进行了更新。

4、“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销售机构的信息。

5、“十、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投资组合报告，内容截

止至2018年6月30日。

6、更新了“十一、基金的业绩” ，内容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

7、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内容为报告期内应披露

的本基金其他相关事项。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